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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商贸学院

关于学生请销假及考勤的管理细则

为了维护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，加强学生的组织纪

律性，根据《湖北商贸学院学生管理规定》，结合我校实际

情况，制定本细则。

一、请假及审批权限

（一）学生因病，因事不能参加上课、实验、实习、生

产劳动、早操、政治学习、班会、考试以及学校规定的各项

教育教学活动的，均需持请假条和有关证明（公假、事假证

明，病假由医务部门证明），事前办理请假手续；如有急诊、

重病，可委托他人办理请假手续；在校外遇不可抗力不能如

期返校，需持有关证明或国家公报；未经请假或请假未经批

准而擅自缺席者，均以旷课论处。

（二）请假的学生返校后应及时销假。未销假逾期者，

以旷课论处。

（三）请假一天以内由辅导员批准；五天以内由二级学

院党总支书记批准；五天以上十五天以下由学生工作处批

准，十五天以上报分管校领导批准。

二、因病缺勤登记与病因追踪

在发生学生因病不能上课的情况后，各学院应立即对学

生病情进行追踪，了解病因并作好记录，填写《学生因病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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勤追踪登记表》。密切关注学生诊治情况，发现确诊或疑似

结核病学生或其它传染病学生及时上报校医务室，校医务室

应及时进行排查，并记录排查情况。所有疑似或确诊传染病

的学生应在隔离宿舍居住或离校隔离治疗。

患传染病学生病愈返校，须经县级以上医院（结核病由

县级以上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）认定隔离期满身体痊愈后，

持该医院出具的痊愈证明及相关资料，经校医务室同意，开

具复学证明，方可复学

三、考勤记载

（一）学生考勤工作由各学院负责。学院应对学生上课

情况进行抽查，学生缺勤情况应每月公布一次。

（二）学校规定的各项教育教学活动均须考勤。负责考

勤的同学，将一天内迟到、早退、请假、旷课的学生记入班

务日志内，每周星期一将上周的考勤记载交辅导员，辅导员

将所带班级汇总后交各学院，各学院把拟通报和处分的学生

报表报学生工作处，学生工作处针对学生迟到、早退、旷课

的学时数按学校的有关规定进行通报和处分。一学期内，旷

课、迟到、早退累计达到 3 学时的，辅导员对学生进行警示

谈话；累计达到或超过 6 学时的，学院将予以通报批评；对

一学期达到二次通报批评的学生给予警告处分；对屡教不

改，旷课、迟到、早退折算达到 8 学时的学生，按照《湖北

商贸学院学生违纪处分实施细则》予以处分。迟到、早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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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操或早自习缺勤，每次按旷课 0.5 个学时计。

（三）学生宿舍安全值班为公假，不计入学生请假时间，

各学院党总支应在学生值班前一周将值班学生的名单及值

班时间书面通知学院办公室。

（四）上课时负责考勤的同学应清点人数，将本班实到

人数及缺勤情况报任课教师。在合班上课时，为了便于清点，

各班班长应主动协商座位划分，各班学生按预定范围就座。

（五）自习时间学生不得打牌、看录像、玩手机和从事

与自习安排无关的其他活动。凡在自习时间打牌、看录像玩

手机者，一次记 2 学时旷课；从事与自习安排无关的其他活

动者，一次记 1 学时旷课。

（六）寒暑假和其他假期结束后，学生应按时到校。逾

期不到且未请假者，以旷课论处。假期结束当日晚七点前应

返校参加晚自习或班会，凡未按时返校且未及时请假者记为

旷课，并按学时累计计算。

四、附则

（一）本细则适用于我校全体在校生。

（二）本细则自颁布之日起实施。凡此前相关规定内容

与本细则不一致的，以本细则为主。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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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湖北商贸学院学生因病缺勤追踪表
编号：

学院 班级 辅导员

姓名 联系方式 家长联系方式

请假时间 确诊病因 确诊医院

确诊病历相关照片（可附页）

销假时间
康复证明出具机构名称

及出具时间

康复证明照片（可附页）


